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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會後檢討會議 

紀錄 

時間：106年 3月 14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法務部 4樓 421會議室 

主席：王委員幼玲                        記錄：許玲瑛 

出席：黃總顧問默、李委員念祖、徐委員世榮、黃委員怡碧、王

委員龍寬 

列席：呂司長文忠、周檢察官文祥、王科長晶英、張科長芫睿、

張助理研究員景維、吳助理研究員政達、許助理研究員玲

瑛 

壹、 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有關 106 年 1 月 16 日至 1 月 20 日舉辦之兩公約第二次國家

報告國際審查會議需改進及檢討之處，請討論。 

主席王委員幼玲 

    本次會議已於會前請議事組先彙整秘書處指導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歷次會議(第 1 次至第 13 次)之討論事項及本

次國際審查會議需檢討改進之事項(詳附件)，俾供參酌並據

以討論。以下就依議事組所提出之尚需檢討改進之問題，進

行討論，再請委員表示意見。 

王科長晶英 

    本次審查會議相關工作並非委員離臺即告結束，後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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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帳務問題，截至目前為止，議事組仍在持續辦理中。本

次審查會後檢討發現，容有尚待精進之處，詳情可參閱附件

「議事組彙整初步須檢討之議題」，不逐一敘述。惟在籌備階

段，下列事項可更精進： 

一、 整體籌劃所設期程，時間仍顯不足，尤其是確認邀請名

單與聯繫委員上花費諸多時間，建議下次可提早成立本

小組，提前進行前置作業，俾爭取更多時間，完備相關

作業。 

二、 審查會議諸多突發狀況皆涉及經費及人力問題，議事組

積極與本部會計處溝通，目前就經費核銷之部分皆已順

利解決。惟為降低突發狀況及滿足委員審查會議期間之

需求，建議下次聯繫審查委員時，宜加強與委員的事前

溝通，除充分了解委員之需求外，並讓委員了解我們所

能提供協助之範疇(包含可支出及不可支出之會計項

目)，避免事後滋生執行上之困擾。 

三、 制度性之建立實為長久解決之道。自辦理兩次兩公約國

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之經驗發現，審查會議主席皆有須

助理與會以協助議事工作之需求，是以，建議自下次審

查會議起，建立兩委員會主席之助理制度，並明列助理

之工作項目及其相關報酬等，俾利議事運作及經費編列。 

四、 以上為議事組初步檢討可從籌備階段改善之部分。另議

事組目前也正撰擬各該人權公約辦理國際審查會議之準

則。本日檢討會議所獲結論及與會委員之建議，將適時

列入該準則中，俾建立各該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之共

通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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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怡碧 

一、 如何提出國家報告及辦理兩公約國際審查會議，兩公約

施行法並未明文，建議修正兩公約施行法，明定提出兩

公約國家報告之作法、撰寫規範、相關國際審查委員之

評選及其工作內容等，俾能有明確規範據以遵行。 

二、 本次國際審查委員名單，係遵照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以下簡稱府人權委員會)議之決議，以延聘初次之國際

審查委員為主，復開放由本小組來邀請審查委員。鑒於

部分參與國家報告審查之委員年事已高，建議未來邀請

審查委員應兼顧年輕化及經驗傳承，另在邀請審查委員

名單上，宜有更開放及透明之過程(如接受民間團體之推

薦)。 

三、 建議延長審查會議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撰寫之期間。據

了解，部分審查委員迭有反應，整體審查會議期間及撰

擬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時程過短，建議未來可自現行 5

日之辦理期間，適度延長至 6日或 7日；若有其他考量，

而無法延長會議期間，則建議將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發

表，自現行上午舉行變更為下午舉行，俾委員獲適度休

息。 

四、 建議未來議事組、外交部或其他單位邀請各駐臺辦事處

參與審查會議時，應儘早作業；又寄發邀請函時並應注

意相關禮儀(如既已邀請貴賓參加，又請其回復參加之場

次，似有未妥)。 

五、 為杜絕外界疑慮，未來倘有循例成立本小組以研議國際

審查會議相關事務之必要，建議本小組之組成(包含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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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遞補方式)及運作方式應透明且公開。 

六、 建議加強議事組與本小組委員之溝通聯繫，以免遺漏重

要事項。 

李委員念祖 

一、 本次會議應朝建立制度角度提出建議，以確保下次主辦

單位能充分參考本次會議之檢討紀錄。 

二、 鑑於部分審查委員年事已高，贊同審查委員宜年輕化及

其產生或推薦程序可更透明之意見，惟考量經驗之延續

性，不宜下次即全盤換人。又考量初次及第二次審查委

員之產生，皆以具國際人權審查經驗或曾任聯合國相關

人權事務委員會委員者為標準，是以，建議下次審查委

員之產生，亦應保留上述標準。 

三、 建議將兩委員會應聘助理之機制制度化，並明文助理之

之產生模式、功能及報酬等，俾易於運作。 

四、 為減少委員所提臨時需求，議事組無法即時提供或滿足

之情事(包含預算核支問題)，建議可事前加強與委員溝

通聯繫或累積前人之經驗，製作例如來臺參加審查會議

相關應注意事項參考手冊等，俾讓委員事先了解會議期

間可能會面臨之問題、協助人員、相關指引及其他參考

事項等。 

五、 有關 NGO 及政府審查之順序，應尊重委員之意見，故應

確保委員有足夠之時間進行討論，必要時，建議可在上

述手冊內，收錄議程及其他流程等資料，以利委員事先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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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總顧問默 

一、 不建議建立 SOP，因為每次面臨之問題或環境並不相

同；另為保留彈性，亦不同意制定相關規則。 

二、 有關延長審查會議期間一事，鑒於實務上聯合國審查各

該國家之人權報告時程甚短，且考量一但延長可能影響

委員來臺參與審查之意願，故不建議延長。另國際專家

來臺參與審查會議與否，端視臺灣之人權及民主政治狀

況而定，兩次辦理國際審查讓 NGO 有機會及時間參與之

經驗，似乎已使 NGO 在邀請委員一事上，抱持過度樂觀

之心態，NGO仍應了解臺灣在國際上的處境並不理想。 

徐委員世榮 

一、 自兩次審查會議之經驗，發現國內 NGO 及學術界提供相

當人脈及資源，俾順利邀請享譽國際之委員來臺參與審

查，功不可沒。未來則建議建立國際人權專家學者資料

庫並加強與其聯繫，以顧及延續性。 

二、 鑒於臺灣之國際困境，建議加強臺灣人權專家學者之培

育及與國際接軌能力之建立。 

王委員龍寬 

一、 本次議程係兩個委員會同時進行審查，致使政府機關及

NGO人員無法同時參與，故建議修正議程。 

二、 據了解，Lorenzen 委員事後建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撰

擬期程應安排以 2 日為宜，下次審查會議能否據以修正

議程。 

三、 建議下次會議時間上之安排可自周二開始，周三至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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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審查會議，周六及周日委員撰寫結論性意見，周一

辦理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發表記者會，因此衍生之經費

應不致於增加太多。 

四、 有關國際審查委員人選之產生，建議應訂定相關原則性

規範。 

五、 本次審查會議要求須立案之 NGO 才能參與，惟實務上未

立案之 NGO 為數不少，如何讓不同團體均有表達意見之

發言資格機會，誠屬重要，建議下次會議應仔細思考 NGO

參與資格之問題。 

李委員念祖 

上述建議製作之手冊，其目的是讓委員快速地對審查會議、

臺灣狀況、委員可以運用之資源、臺灣可以支付之經費項目、

或是其他周邊資訊(如觀光、購物、交通資訊)及聯絡人資料

等，有所了解。 

    李委員念祖、黃委員怡碧 

建議未來編列國際審查會議之預算，應保留支付雜項費用之

彈性，如有疑義，建請議事組洽詢外交部。 

黃委員怡碧 

現行議程安排係以公約劃分，未來是否建議審查委員，係以

同質性議題劃分，俾將相關聯之問題及條文(例如 ICCPR 及

ICESCR 均涉及家庭權及性別議題，各該公約相關條文可合併

討論)，合併安排於同一場次討論。 

王委員龍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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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報名系統未臻完善，建議下次之報名系統應有報名成功

之回覆機制，俾減少爭議。 

主席王委員幼玲 

一、 為利經驗傳承，希議事組記錄相關審查會議之流程資

料。包含秘書處指導小組的組成，成立時間，應辦事項

等。 

二、 審查委員人選之產生，可公開、多方徵詢，惟審查委員

之資格應有一定之規範。 

三、 如何使審查會議之預算更為彈性運用，以符實需，日後

請議事組參酌外交部之作法。 

四、 另有關審查會議期程是否延長、議程之安排是否變更、

僅書面審查而未實際來臺參與會議之支付標準、兩委員

會主席助理制度之建立等，均請列為下次辦理審查會議

之興革建議。 

五、 建議 NGO 之發言單改以條次為據，而非以場次。 

六、 有關報名成功後之確認機制，如 NGO 填列個人及官網等

雙聯絡資訊，應均予以回復，俾利其充分掌握參加訊息。 

七、 又 NGO 若聯名提出影子報告，是否應獲得其他團體之同

意？有無建立查核機制之必要? 如何確認 NGO 之資格?

仍須細緻討論。 

黃委員怡碧 

一、 自本次審查會議發現，NGO 於會中之發言內容與事前提

供之發言單不盡相同，致使需重新印製新的發言內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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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及口譯人員參酌。是以，建議確認發言申請單

之功能為何？如有存在必要，亦建議於發言單上註明場

次、條次、項次及主題內容等資訊，以確定發言排序。 

二、 不同意以立案證書或法人登記證等資料，作為審核 NGO

之參加資格，建議以其他更妥適之條件，來確保 NGO之

充分參與。 

主席王委員幼玲 

上述手冊有製作必要，可以編輯提供審查委員的服務事項，

及未能提供服務事項的導引介紹文件。 

李委員念祖 

製作手冊必須保有必要之禮儀，切勿因此影響委員參與審查

會議之意願。 

黃委員怡碧 

一、 依議事組彙整初步須檢討之議題有關流程面「政府機關

回覆問題清單時間過長」之困難，議事組所提「明確設

定截止回應日期並送印，對於未答覆之機關，請該機關

自行於審查會議口頭回答」之改進或因應方案，容有未

妥，建議可採分批寄送問題清單予委員之方式因應，不

宜讓政府機關直接口頭報告，而忽略給委員書面資料。 

二、 分享本次部分審查委員之意見，兩審查委員會主席根據

聯合國之經驗，認為本次審查應聚焦於追蹤初次國家報

告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導致新委員之建議無法列入本

次 78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包含兩位主席對於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之用字遣詞，均要求比照聯合國之原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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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亦有不同意見)。是以，建議改善審查委員審議的過

程及明定其任期。 

徐委員世榮 

建議可事先將法規英譯名稱提供予翻譯人員參酌，以避免會

議當天法規名稱翻譯出現落差。 

黃委員怡碧 

本次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前後出現不同之英文版本，建議說明

其版本前後不同之原因。 

周檢察官文祥 

出現不同英文版本係因審查委員最後定稿版本為 106 年 1 月

20日上午送交法務部之版本。惟因翻譯及印製作業之原因，

法務部於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發表記者會上所提供之版本並非

最後定稿版本，而係前一晚之版本所致。有關本次 78點結論

性意見與建議之中英文版本內容，仍待府人權委員會議確認

後，方定稿公布。 

黃委員怡碧、王委員龍寬 

請議事組於府人權委員會議確認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英文版本

後，於網頁說明出現二英文版本之原因。 

黃委員怡碧 

有關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後續追蹤，不建議沿用第一次召開

審查會議之方式辦理，建議採階段式之方式，追蹤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之落實，並在規劃階段即讓 NGO 加入討論。上述階

段式之作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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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階段：確認部會分工。 

二、 第二階段：將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依可立即執行之點

次及須逐步落實之點次進行分類，並參考國家人權行動

計畫之建議，由權責部會與 NGO共同討論後，就無法立

即實現須逐步落實之點次撰寫行動計畫，以促使權責部

會落實執行。俟後再由各該權責部會及 NGO適時召開會

議，審查該行動計畫之執行情形。 

三、 第三階段：則為銜接下次國家報告之準備階段。 

四、 另審查委員建議，針對重大之議題、主題性之點次，亦

可請特別報告員來臺進行期中之追蹤管考及對公務

員、NGO 進行相關培訓。以反迫遷議題為例，據了解申

蕙秀委員及 Kothari 委員即主動表示，願意協助洽詢前

任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是否有來臺培訓公務員之意願，俾

利公務員對居住權有更清楚之認識。 

呂司長文忠 

本次擬改變前次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後續追蹤之方式，初步規

劃將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依內容分類，並交由府人權委員

會下設之 3個小組協助督促各權責機關落實執行。鑒於第 26

次府人權委員會議已有委員提案討論 78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

議後續追蹤管考之議題，將彙整會上之意見再研議規劃如何

進行。 

黃委員怡碧 

府人權委員會僅具諮詢性質，其委員不具公權力，無法直接

指揮權責部會落實執行，是以，建議於行政院下組成任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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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由副院長擔任召集人，至督導各該權責部會之政務委員

及各該權責部會之部、次長等均為成員，以專責辦理 78點結

論性意見與建議之管考事宜；府人權委員會委員僅對其監督

並備諮詢；另須確保上述任務編組會議 NGO有參與之機會。 

參、決議 

為經驗傳承，建議議事組記錄相關審查會議之檢討資料(包含

本小組之成立時程可再提前、審查委員之組成宜更公開透

明、主席助理制度應予建立、審查會議預算宜予寬列、審查

會議日數與議程容有檢討空間等)，俾利其他核心人權公約之

主管機關辦理各該國際審查會議時，可資參考。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時 20分 


